
转让前海融资租赁公司条件

产品名称 转让前海融资租赁公司条件

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

联系电话  13530180825

产品详情

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即租赁物，可能是特定物，也可能是种类物，可能为动产也可能为不动产，如何

标识和鉴别实物确为租赁物是融资租赁交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作为承租人，虽然是租赁物的名义

或法定的所有权人，但是并不实际占有和掌控租赁物。在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履行障碍时，如果租赁物不

能特定化，则难以确定哪些财产是租赁物，继而影响出租人对租赁物收回、查封，难以保障出租人的物

权。所以融资租赁物的特定化，对出租人尤其重要，本文旨在梳理哪些证据材料、哪些措施、或者哪些

信息能使租赁物特定化，以利于辩识和确定。

一、租赁物清单

租赁物清单一般是融资租赁合同的某一条款，或某一附件。但并非依据租赁物清单就一定能确定租赁物

，如何使租赁物清单更有实效，或者能与实物相对应，是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要关注的重要事项之一。实

践中普遍存在因租赁物清单描述不清，或存在租赁物清单与实物不相符的情形，最终导致租赁物不能收

回、第三人善意取得、重复回租融资等情形发生。所以租赁物清单的信息一定要完整、准确。

二、租赁物的原始买卖合同与发票

直租中的租赁物原始买卖合同一般是出租人、承租人、供应商三方合同，该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就是租



赁物，所以基础合同是确定租赁物的重要参照文件。但是实践中，也普遍存在买卖合同对租赁物的信息

描述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情形，所以直租项目中，出租人应当在买卖合同关于标的物的条款中，将租赁物

的信息特征表述的更加完整准确。比如：名称、型号、产地、编号、出厂序列号等。

有些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有明细，有些约定的价款没有明细，这时侯如果组合设备，最好是在合同中约

定价款明细，并在开具发票时，要求出卖人针对相应的款项数额注明标的物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等信息

。

三、租赁物交接确认单

此处的租赁物交接确认单，是指合同签订后的履行合同过程中，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租赁物的交接签署的

书面文件。交接确认单应当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一致，并且可以更加详细，描述租赁物交接的

时间、地点、现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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